
TLC-1161X07

電話受理時間:08:30-21:00

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二段577號

本說明書所有規格資料僅供參考,正確資料依實物上所標示為準

一.瓦斯爐規格確認.........  

二.瓦斯爐構造及名稱.......  

三.特點..................

四.安裝注意事項...........  

  1.瓦斯安裝安全距離

  2.組裝注意事項

  3.瓦斯管安裝

  4.安裝場所

五.使用方法..............  

  1.點火操作

  2.熄火操作

  3.空調片的作用

六.注意事項.............. 

  1.使用注意事項  

  2.事故預防

七.日常檢查與保養.........  

八.簡易維修方式........... 

九.售後服務保固條款....... 

十.保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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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kg)

(mm)

(mmH2O)

(kW)

(kW)

(mm)

150 280
桌上型雙口爐

右

右

1 5 34

2

1.天板

2.開關柄

3.爐架組

4.大爐頭

5.小爐頭

6.內焰爐頭

7.電池座

授

※本說明書內容若有變更等未盡事宜，本公司保有條文修改之權利，不另通知。 
※本產品為台灣國內專用商品，請勿使用及安裝於海外及外島地區。
  若使用於其他國家及地區可能造成意外事故、器具故障。
  萬一被使用於海外時，本公司不負責含產品維修在內的一切責任。 
※外島地區如欲使用林內產品，請洽當地林內經銷商，以保有完整售後保固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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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超強，煎、煮、炒、炸、最適合中華料理使用。

日本專利內焰爐頭，雙層湯盤，熱效率高達50%。

檢查、保養前應確認瓦斯開關已關閉，爐具已冷卻。
以下所記載的檢查項目以外之檢查，請聯絡服務中心，特別是安全裝置及瓦斯通路部份，絕
對不能分解、拆卸。
檢查如有故障等異常時，請聯絡服務中心派員來修理。
為了使瓦斯爐使用品質更安全，建議每年固定1~2 次檢修。
清潔保養時勿過度拆卸器具，避免造成產品損壞及人員受傷。

※安裝時應注意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有關燃燒設備（與電器設備）之規定。

※請勿自行安裝本爐具，應請專業人員進行安裝。

熱電偶為熱感應之黃銅棒，請勿使用硬質
刷子去刷洗。
若有湯水溢出時，請立即使用乾布擦拭（
擦拭時請注意避免燙傷），否則安全自動
熄火裝置無法充份發揮。 



以上
15cm

以上
15cm

1cm以上
的空間

以上
15cm

1.將天板正確的放入本體上，並套入四邊的定位孔，四個角不可翹起。

2.將開關柄、爐架、湯盤等附件,放置於正確的定位孔或位置。

3.電池：部份瓦斯爐會使用到電池，請依正負極正確的放入，點火放電才會正常。

1.使用瓦斯爐時如外出或就寢而離開煮食場所請務必熄火，以免發生意外危險。

2.使用完畢後，外出或就寢時，要確認關好瓦斯爐開關及瓦斯來源關閉。

3.使用時請注意：點火、著火、熄火… 等動作是否確實，使用中請勿遠離。

4.瓦斯爐附近，不可有容易引起燃燒的物品在附近如：窗簾、油、布、紙...等。

5.連接本爐具的燃氣配管，請使用依國家檢驗合格的燃氣配管。

　並應隨時檢查，若發現老化、管壁裂開或固定環鬆弛，應速更換。

6.檢查瓦斯是否漏氣，應用肥皂水，切勿用火測試是否漏氣。

7.長時間使用瓦斯爐，應打開窗戶或抽風機等通風設備，屋內務必保持空氣流通

   （若長時間空氣不流通，空氣中含氧量減少，會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現像）

8.若發現瓦斯漏氣：應立即停止使用，並關閉瓦斯爐與瓦斯來源開關，同時打開門窗使

  空氣流通，切勿打開或關閉抽風機… 等電器開關以免造成火花引爆瓦斯，並儘速檢查

  漏氣源及通知服務檢修。

9.若發現一氧化碳中毒者，應立即關閉瓦斯並打開門窗，且搬離患者至空氣新鮮處，速

  送至醫院急救。

2.事故預防

1.使用注意事項

1.除瓦斯爐貼附的規格銘牌所指示的瓦斯類別外，勿使用其他的瓦斯氣體。

2.本爐具只可用於烹調食物，不可用於其他用途、更避免用於烘乾毛巾、衣物...等。

3.本爐具請勿使用非本公司指定之輔助用具。如大的鐵板或加熱器...等，勿放在爐架或

  爐頭上使用，以防事故或產生一氧化碳。

4.不是本公司原廠配置的瓦斯爐零件，如市售或他牌的爐架及鋁箔湯皿或內部零件等切

  勿替代使用，以免發生危險。

5.本�斯爐�適�的��:

  可承載重量15公斤：烹煮的食物加鍋具勿超過此上限，以免發生危險。

  鍋徑最大為28公分：請勿超過此上限，以避免產生輻射熱造成危險。

6.使用鍋徑小於14cm的鍋具時,請於爐架上加裝小湯鍋輔助爐架(另購品)，或勿使用鍋徑

  小於14cm之鍋具。

7.請勿重擊瓦斯爐表面，也不可將鍋具或重物放置在天板上以免天板破裂或變形。

8.使用中或剛熄火後器具尚處高溫，請避免用手觸模檯面，爐頭爐架、湯盤… 等，以免

  燙傷。

9.使用後爐頭及爐架...等會變色，這是正常現像，不會影響產品的安全性，且此為消耗

  性零件可另外購買。

10.使用中請留意爐火是否正常，如有異常請參考「簡易維修方式」「日常檢查及保養」

   的指示檢查，若仍無法正常，請立即通知公司服務中心檢修。



空氣不足
(易造成鍋具積炭)

1.判別火焰燃燒狀態:

2.瓦斯燃燒時，火焰會因瓦斯別及居住環境之空氣（鹽份，懸浮物，粉塵..等）不同
　而產生火焰顏色變化。

3.若要改善空氣不足或空氣過多的現象，可調節瓦斯爐內部的空調片。

１.連接本爐具的燃氣配管，請使用依國家標準檢驗合格的燃氣配管。

3.嚴禁瓦斯(軟)管安裝時接觸到瓦斯爐本體或爐體底部穿過，以免高溫熔解，發生危險。

1.本爐具須安裝於空氣容易流通之空間使用，但切勿安裝於密閉室內或易受強風吹入之處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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